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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5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旅联合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临 046   

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北京颐锦诉讼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诉讼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：人民币 69,602,183.47 元及资金占用期

间的利息（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暂计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人民币

14,610,737.8 元。此后的利息以 69,602,183.47 元为基数，按照年

利率 6%自 2018年 7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） 

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: 因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

及的事项计提了坏账准备，故该诉讼对上市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。 

 

一、 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旅联合”或“公司”）作

为原告对被告北京颐锦酒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北京颐锦”）向北

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诉讼请求如下： 

1、判令北京颐锦立即向国旅联合还款人民币 69,602,183.47 元

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（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暂计至 2018 年 6 月

30 日为人民币 14,610,737.8 元。此后的利息以 69,602,183.47 元为

基数，按照年利率 6%自 2018 年 7 月 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）； 

2、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北京颐锦承担。 

2018年 7 月 13日，公司根据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要求，

预交诉讼费，该案件已由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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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案件的诉讼事实与理由 

公司系北京颐锦的股东，自 2007 年以来，公司与北京颐锦产生

资金往来，包括但不限于向北京颐锦提供流动性资金借款、代北京颐

锦支付装修工程款、燃气工程款、货款等费用。经统计结算，北京颐

锦尚欠公司人民币 69,602,183.47 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。 

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向北京颐锦发函催收，北京颐锦至今未

向公司履行还款义务。 

公司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 1 条的规定，民间借贷，是指自然人、法人、其

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。公司与北京颐锦均系

法人，双方之间往来款项的行为系进行资金融通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且

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，公司与北京颐锦系

民间借贷法律关系，公司对北京颐锦享有借款债权。根据《合同法》

第 206 条的规定，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的，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

合理期限内返还，故公司有权要求北京颐锦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款项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

因本案尚处于法院一审诉讼阶段，亦不排除在审理过程中达成和

解或进行调解的可能。因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事项计提了

坏账准备，故该诉讼对上市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。  

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

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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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

 

 

备查文件：《民事起诉状》、《案件受理通知书》。 


